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管理条例

第一节  总则
第一条  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一个依托于兰州理工大学由国家教育部批准建设的对国内外开放的实验室。实验室主要从事有关有色金属先进加工的应用基础研究，鼓励新思想、新方法及交叉学科的发展，提倡创新、求实、开放、交流的学术风气。

第二条  开放课题基金面向校内外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大学、研究所等单位，其中校外申请的项目应占80%以上。凡具备申请条件的研究人员均可提出申请。

第三条  开放课题基金应符合实验室当年发布的课题申请指南，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经过评审后确定。

第二节  资助范围
    第四条  开放课题基金主要资助以下研究项目：

对本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理论方法研究课题；

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

    第五条  开放课题应与实验室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一致。

    第六条  开放课题基金优先资助学术思想新颖、理论根据充分、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2-3年内可取得成果的研究项目。

第三节  申请条件
第七条  开放课题基金的申请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职的具有中级（含中级）职称以上（或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具有成功的研究经历。

第八条  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符合开放课题基金的资助范围。

第九条  申请者应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同意。

第十条  申请手续完备，所需资料齐全。

第四节  申批程序
第十一条  申请开放课题基金必须按规定的格式实事求是地填写《省部共建有色金属先进加工与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

第十二条  申请者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应签署意见，单位领导在申请书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向省部共建有色金属先进加工与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报送《申请书》一式3份。

第十三条  开放课题基金的受理时间为集中受理，具体见每年的通告。

第五节  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开放课题基金的评审按室务会审查、室学术委员会评审决定的程序进行。

第十五条  重点实验室综合办公室负责开放课题基金的申请受理工作。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申请不予受理：

1、 《申请书》填写不合要求，申报材料不齐全；

2、 不符合资助范围。

第六节  课题管理
第十六条  开放课题起止时间一般为二年，最长不超过三年。

第十七条  对每项开放课题，室务会在校内指定一位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作为该开放课题的项目合作者。

    第十八条  实验室分管副主任负责开放课题基金的实施管理。管理内容包括：

责成项目合作者与课题申请人签订合同；

核定课题资助经费；

检查课题的进度与质量；

课题验收；

向院或国家有关部门上报科研成果。

    第十九条  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客座人员每年向室务会提交课题进展报告。室务会对对报告审查后给出评审意见，评审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如第一次为优良中，继续资助；连续两次为优，加大资助力度，连续两次为中者，停止资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者，缓拨项目经费。

    第二十条  课题结束2个月内，客座人员应认真填写《课题总结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工作总结、课题完成情况、成果目录、软件源程序和论文目录等。报告经项目合作者审查签署意见后，报室务会组织验收。逾期不按要求提交总结报告者，取消其今后申请省部共建有色金属先进加工与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的资格，并通报其工作单位。

第二十一条  客座人员在开放课题基金资助下取得的成果，由客座人员所在单位与重点实验室共享。发表的论文应在作者署名前加并列冠以双方单位名称。对成绩突出的客座人员，实验室将用主任基金给予奖励。

第七节  经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每个开放课题的总经费根据项目的类型，由室学术委员会审定、室务会核准，经费由实验室管理，不划拨到课题负责人，实行核销制。

    第二十三条  项目经费分三次下拨，首次下拨时间为课题被批准后的一个月内。课题每进行一年，客座人员应向实验室提交课题进展报告。室务会根据课题进展评审结果，决定下次经费下拨的时间与额度。

